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拟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收

购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基于独立判断，就上述议案事项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终止收购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拟收购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和公司反

馈与交易对方的谈判磋商情况，公司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拟终止本次

收购是基于公司审慎判断并充分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拟终止协议明确了公司保证金的

收回时间和资金成本的计算，本次终止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故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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